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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年度基金銷售業務自行評量報告－填表說明 

一、 依金管會 106 年 12 月 27 日金管證投字第 1060044066 號令附

件、107年 8 月 24 日電子郵件、108 年 12月 18 日金管證投字

第 1080334983號函指示、信託業公會 107 年 3月 6 日中託業字

第 1070000129號函所提建議，並參酌受理申報常見疑義，補充

本填表說明。 

二、 申報單位：擔任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或境外基金之銷售機構 (註

1)，包括代銷（註 2）及投信、總代理人之直銷(註 3)，請以本公會網

站／統計資料 ／申請申報案件查詢 ／ 境內、外基金銷售機構

查詢之公告資訊為基準。 
【註 1】與投信公司或境外基金總代理人簽訂銷售契約者，即需申報。若完成簽約後未

實際銷售或無客戶，也要申報。 

【註 2】代銷：或稱轉單，指代收相關申請書件並轉交投信公司、總代理人處理者。若

投信/總代理人無法自系統中單獨區別並提供代銷機構之客戶數及規模等資料，

則投信/總代理人應將該代銷機構之數字納入直銷中申報，且代銷機構於客戶數

及規模等資料可申報為 0(其他欄位資料仍應正常填報)。反之，若代銷機構可自

投信/總代理人取得完整資料，則應全數申報。 

【註 3】投信、總代理人直銷 釋義 

1. 投信：請參考本公會每年 3 月底前申報之「年度投信/總代理人線上問卷調查」

Part I.基金規模及通路別資訊(第 13 題 公募基金規模及通路別比重) (如下

表)，應扣除自第 3 項之銀行至第 10 項之信用合作社等銷售機構通路之規模

後，始可計入直銷。 

2. 總代理人：請參考本公會每年 3 月底前申報之「年度投信/總代理人線上問卷

調查」Part M.基金規模及通路別資訊(第 18 題 境外基金規模及通路別比重

)(如下表)，應扣除自第 3 項之銀行至第 10 項之信用合作社等銷售機構通路之

規模後，始可計入直銷。惟若 1.直銷 、 2.投資型保單或 11.其他(如 Fund of 
Fund)係直接向境外基金機構申購者，因非向國內總代理人下單，可不計入。 

通路別 AUM 
1 直銷 2 投資

型保單 
3 銀行 4 證券

經紀商 
5 投顧

事業 
6 信託

業 
7 交易

所 
8 中華

郵政 
9 人身

保險業 
10 信用

合作社 
11 其他 

三、 申報方式：採網路方式進行，以工商憑證或固定 IP 位址方式辦

理申報，俾利資訊申報彙送。 

四、 申請帳號密碼： 

(一) 首次辦理自評申報之新銷售機構，請以電子郵件向本公會聯

絡人索取，若未使用工商憑證者，另請註明固定 IP 位址。 

(二) 已辦理過自評申報之銷售機構，請用原帳密。 

五、 申報網址：https://www.sitca.org.tw  
★本系統不支援 IE 瀏覽器 請使用 Chrome 登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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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申報時間： 

(一) 第一階段：114 年 1 月 1 日起至 114 年 3 月 31 日止。 

(二) 第二階段：於 3 月底申報結束後，就所報【Dis0107 申報量

化評估-基金銷售多元性：以基金類型區分】之(不含 MMF)
基金贖回週轉率高於整體市場週轉率者，另以電郵通知填報

原因。 

七、 聯絡人：業務組○○○，2581-7288#204，
irving.wang@sitca.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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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質化評估 
項目 

自行評量結果 

（：勾選欄位) 
文字說明 

(範例或應具體說明事項) 
填表說明 

一、銷售機構是否持續

符合規定之資格條

件【法令依據：證

券投資信託事業募

集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處理準則第 20條

及境外基金管理辦

法第 19條】 

（一）最近期經會計師

查核簽證之財務報

告每股淨值不低於

面額，採行無票面

金額股者，每股淨

值不低於十元。但

取得營業執照未滿

一個完整會計年度

或銀行最近一年自

有資本與風險性資

產之比率符合銀行

資本適足性及資本

等級管理辦法第五

條規定者，不在此

限。1 

 

 

 

 

 

 

 

 

 1.符合 

 

 

 2.異常 

 

 

 

 

 

 

 

 

 

 

 

 

 

(勾選 2.者填寫) 

1.每股淨值_____元 

2.原因 

3.改善計畫
(註 1)

 

－ 

 

 

 

 

 

 

 

 

 

 

 

（二）最近二年未曾因

辦理證券投資信託

基金或境外基金業

務受相關規定處

分。 

 1.本公司最近二年未曾

因辦理基金業務違規受主

管機關處分。 

 

 2.本公司最近二年有因

辦理基金業務違規受主管

機關處分，違法情事已具體

改善並經主管機關認可。 

 

 

 

 

 

 

 (勾選 2.者填寫) 

應敘明金管會認可改善情

形：______ 

(舉例：Ο年Ο月Ο日因Ο

Ο案違反…受停業/罰鍰，

並於Ο年Ο月Ο日函報主

管機關缺失改善情形，業獲

認可。) 

所稱處分係指最

近二年曾因辦理

基金業務受投信

投顧法第一百零

三條第二款至第

五款規定、證券

交易法第六十六

條第二款至第四

款規定、期貨交

易法第一百條第

二款至第四款規

 

                      
1 依金管會 111年 12月 28日金管證投字第 1110151465號令修正「境外基金管理辦法」第十九

條、112年 3月 1日金管證投字第 1120380333號令修正「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募集證券投資信託

基金處理準則」第二十條有關銷售機構之資格條件，更新之。 



（114 年申報 113 年度） 

4 

項目 
自行評量結果 

（：勾選欄位) 
文字說明 

(範例或應具體說明事項) 
填表說明 

 

 3.本公司最近二年有因

辦理基金業務違規受主管

機關處分，違法情事尚未改

善完成。 

 

 

(勾選 3.者填寫) 

應敘明相關違法情事及改

善計畫
(註 1)

：_____ 

(舉例：本公司Ο年Ο月Ο

日因ΟΟ案違反…受停業/

罰鍰。) 

定、信託業法第

四十四條第一款

至第三款規定、

銀行法第六十一

條之一第一項第

一款至第八款規

定、保險法第一

百四十九條第一

項第一款至第六

款規定、保險法

第一百四十九條

第一項第一款至

第六款規定、信

用合作社法第二

十七條第一項第

一款至第七款規

定、郵政儲金匯

兌法第十二條第

一項第一款至第

三款規定或金融

消費者保護法第

十二條之一第一

項第二款至第五

款規定之處分。

但金管會命令解

除職員職務之處

分或其違法情事

已具體改善並經

認可者，不在此

限。 

(如解除職務或

停止業務等重大

處分) 

二、銷售機構及其人員

是否具備必要的資

格、知識與能力以

進行產品的銷售 

（一）辦理募集及銷售

業務人員應符合「證

券投資信託事業負

責人與業務人員管

 

 

 

 1.符合 

 

 

 

 2.異常 

 

 

基準日：12月 31日 

(勾選 1.者填寫) 

銷售人員計_____位，均符

合規定之資格條件。 

 

(勾選 2.者填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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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自行評量結果 

（：勾選欄位) 
文字說明 

(範例或應具體說明事項) 
填表說明 

理規則」第 6條之 1

及/或「證券投資顧

問事業負責人與業

務人員管理規則」第

5條所訂業務人員之

資格條件。 

 1.銷售人員計____位，其中

有____位，未符合相關資

格條件。 

2.原因及改善計晝
(註 1)

 

（二）辦理募集及銷售

業務人員是否符合

所屬公會對職前訓

練與在職訓練時數

之要求。 

 

 

 1.符合 

 

 

 

 

 

 

 2.異常 

 

 

 

 

 

(勾選 1.者填寫) 

辦理教育訓練情況： 

1.法定應培訓人數：___ 

2.法定應培訓時數：___ 

3.總培訓人數:______ 

4.總培訓時數:______ 

 

(勾選 2.者填寫) 

應敘明 1.異常情形 2.原

因 3.改善計晝
(註 1)

：____ 

(舉例：本公司有…人未能

於一定期間內完成在職訓

練時數之要求。) 

1.「法定應培訓

人數」：向公會

登錄辦理基金銷

售業務之從業人

員數，於信託業

係指信託人員數

(含督導、管理及

業務人員)。 

2.「法定應培訓

時數」：依各業

別培訓時數規

定，計算前項人

員之法定應培訓

時數之總計。 

3.「總培訓人

數」：當年度實

際受訓人數。 

4.「總培訓時

數」：當年度實

際受訓人數之總

受訓時數。 

 

三、銷售機構之相關制

度與程序是否足以

落實執行充分瞭解

所銷售之基金商品

(KYP） 

 

對所銷售之基金進行

上架前及上架後之審

查，審查項目至少包

括投資目標與方針、

操作策略、風險報酬

與過去績效、相關費

 1.符合 

 

 

 

 

 

 

 

 

 

 

 

請簡要說明辦理情形（應重

點敍明評估面向或要素，及

以該等面向或要素評估之

妥適性
(註 2)

）：______ 

(說明事項包括但不限於：

基金是否經商品審查小組

審查、審查項目有哪些、是

否進行風險等級分類與分

為幾個等級。舉例：本公司

設有商品審查小組，銷售之

基金商品均須經該小組審

查，審查項目包括基金商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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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自行評量結果 

（：勾選欄位) 
文字說明 

(範例或應具體說明事項) 
填表說明 

用合理性、適合之客

戶類型等，及依商品

特性訂定商品風險等

級分類。 

 

 

 

 

 

 

 

 2.異常 

 

 

 

 

 

之投資目標、過去績效與風

險表現、相關費用率…等，

並決定該基金商品之風險

等級。本公司將基金商品依

其風險程度分 7個等級。) 

 

(勾選 2.者填寫) 

應敘明 1.異常情形 2.原

因 3.改善計晝
(註 1)

：____ 

(舉例：本公司於基金商品

銷售前未進行商品審查作

業。) 

四、銷售機構之相關制

度與程序是否足以

落實執行充分瞭解

客戶(KYC） 

 

建立接受或受理客戶

原則及建立充分瞭解

客戶之作業與審查原

則，並於對客戶進行

充分瞭解作業後區分

客戶風險承受等級。 

 1.符合  

 

 

 

 

 

 

 

 

 

 

 

 

 

 

 

 

 

 

 

 

 

 

 

 

 2.異常 

 

 

 

請簡要說明辦理情形（應重

點敍明評估面向或要素，及

以該等面向或要素評估之

妥適性
(註 2)

）：______ 

(說明事項包括但不限於：

是否訂有充分瞭解客戶作

業準則、客戶填寫 KYC 時

點、公司再行檢視及請客戶

重新填寫 KYC時點、如何評

估客戶風險承受度及將客

戶之風險承受分為幾個等

級。 

舉例：本公司訂有瞭解客戶

作業準則，依照準則將非專

業客戶分為保守、穩建、積

極三個等級。客戶於開戶時

即填寫 KYC問卷，並每年都

請客戶再次填寫或檢視客

戶之前所填寫之問卷是否

符合現在情形。KYC問卷設

計有 15 道題目，每道題目

與答案均有分數與計算權

重，依計算總分區別客戶風

險承受度。 

 

(勾選 2.者填寫) 

應敘明 1.異常情形 2.原

因 3.改善計晝
(註 1)

：____ 

 (舉例：本公司沒有將非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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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自行評量結果 

（：勾選欄位) 
文字說明 

(範例或應具體說明事項) 
填表說明 

 

 

業客戶依風險承受度予以

分等級。) 

五、基金商品與客戶風

險承受度之適合性 

 

基金銷售過程如何執

行基金風險與客戶風

險適合度評估，以確

保所銷售商品與客戶

風險承受度之適配。 

 1.符合  

 

 

 

 

 

 

 

 

 

 

 

 

 

 

 

 

 

 

 

 

 

 

 

 

 2. 異常 

 

 

請簡要說明辦理情形（應重

點敍明評估面向或要素，及

以該等面向或要素評估之

妥適性
(註 2)

）：______ 

(說明事項包括但不限於：

是否訂有客戶風險承受等

級與基金風險等級之適配

原則與作業流程、如何進行

適配、遇有何種情形予以客

戶婉拒、及是否未有將基金

商品銷售給不合適客戶之

風險承受情事。 

舉例：本公司訂有基金商品

適合度原則，並明定分為 5

個風險等級之基金商品中

哪些等級適合哪些客戶風

險承受等級之客戶。若有客

戶不願意填寫 KYC 或要求

購買超過其風險承受等級

之商品，則予以婉拒。本公

司使用電腦系統方式控

管，故未有將基金商品銷售

給不合適客戶風險承受度

之情形發生。) 

 

(勾選 2.者填寫) 

應敘明 1.異常情形 2.原

因 3.改善計晝
(註 1)

：____ 

－ 

六、銷售機構之報酬結

構等制度是否足以

確保產品不會銷售

予不適合的客戶 

(一)薪酬應依公司酬金

政策規定辦理，不得

有使銷售人員會向

投資人推介或銷售

特定基金商品之設

計。 

 1.符合  

 

 

 

 

 

 

 2.異常 

 

 

請簡要說明辦理情形（應重

點敍明評估面向或要素，及

以該等面向或要素評估之

妥適性
(註 2)

）：______ 

(應敍明報酬結構制度原則

及重點) 

 

(勾選 2.者填寫) 

應敘明 1.異常情形 2.原

因 3.改善計晝
(註 1)

：____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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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自行評量結果 

（：勾選欄位) 
文字說明 

(範例或應具體說明事項) 
填表說明 

(二)依公司長期整體獲

利及股東利益訂定

薪酬及考核。 

(三)不得僅以銷售金額

之多寡作為績效考

核及薪金標準。 

(四)不得勸誘客戶於短

期間內多次申贖。 

 

 

 

 

 

七、銷售機構是否建

立、實施並維持有

效之相關制度與程

序以配合執行基金

短線交易防制事項 

(一)應確實執行公開說

明書所載短線交易

防制措施。 

 

 

 

 

 

 1.符合  

 

 2.異常 

 

 

 

 

 

 

(勾選 2.者填寫) 

應敘明 1.異常情形 2.原

因 3.改善計晝
(註 1)

：____ 

－ 

(二)對所屬基金投資人

從事基金交易符合公

開說明書短線交易認

定標準者，應依金管

會所規定之格式，提

供該投資人相關資料

予境外基金機構、總

代理人或投信事業。 

 1.符合  

 

 

 2.異常 

 

全年度實際辦理______件 

 

(勾選 2.者填寫) 

應敘明 1.異常情形 2.原

因 3.改善計晝
(註 1)

：____ 

 

提供短線交易客

戶資料予境外基

金機構、總代理

人或投信事業之

合計件數。 

八、銷售機構是否建

立、實施並維持有

效且透明的客戶

申訴處理制度 
 

 1.符合  

 

 

 

 

 

 

 

 

 

 

 

 

 

 

請簡要說明辦理情形：____ 

(說明事項包括但不限於：

是否訂有處理客戶申訴之

相關作業流程、投資人可從

何處瞭解申訴流程、及是否

訂定處理流程時限等。 

舉例：本公司訂有客戶申訴

處理作業辦法，此辦法於公

司網站上公告，客戶可自行

查詢；若客戶以電話/電子

郵件/傳真詢問時，客服人

員亦可相對提供。公司規定

處理客戶申訴案件須於 5

天內完成並提交處理報

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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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自行評量結果 

（：勾選欄位) 
文字說明 

(範例或應具體說明事項) 
填表說明 

 

 2.異常 

 

(勾選 2.者填寫) 

應敘明 1.異常情形 2.原

因 3.改善計晝
(註 1)

：____ 

註 1:依金管會 108年 12月 18日金管證投字第 1080334983號函新增。 

註 2:依金管會 110年 11月 4日金管證投字第 11003646271號函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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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量化評估 

一、基金交易電子化情形： 

基金交易帳戶 

A1.年度新增基金電子交易開戶數  

A2.迄去年底基金電子交易總戶數  

B1.年度全體新增基金開戶數  

B2.迄去年底全體基金總戶數  

基金交易金額 

(新臺幣百萬元) 

A3.年度基金電子交易總申購

金額 

A3.1.境內基金  

A3.2.境外基金  

A4.年度基金電子交易總贖回

金額 

A4.1.境內基金  

A4.2.境外基金  

B3.年度全體基金總申購金額  
B3.1.境內基金  

B3.2.境外基金  

B4.年度全體基金總贖回金額 
B4.1.境內基金  

B4.2.境外基金  

B5.全體年平均基金規模 
B5.1.境內基金  

B5.2.境外基金  

帳戶數比率 

C1.基金電子交易開戶年增率(Σ) 【A1/(A2-A1)】 

C2.全體基金帳戶年增率(Σ) 【B1/(B2-B1)】 

C3.電子交易戶數佔全體基金帳戶數比率(Σ) 【A2/B2】 

交易金額比率 
D.年度基金電子交易金額佔

年度全體基金交易金額比率 

D.1境內基金(Σ) 
【(A3.1+A4.1)/ 

(B3.1+B4.1)】 

D.2境外基金(Σ) 
【(A3.2+A4.2)/ 

(B3.2+B4.2)】 

基金週轉率 
E.年度總贖回金額除以年平

均基金規模 

E.1境內基金(Σ) 【B4.1/B5.1】 

E.2境外基金(Σ) 【B4.2/B5.2】 

備註： 

1. 贖回金額：包含轉換之贖回金額。 

2. 年平均基金規模：指銷售機構每月底基金資產存量之平均數。 

3. 「A1.年度新增基金電子交易開戶數」：有申請開戶就計入，不論有無實際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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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或基金餘額均計入。於信託業係指提供信託帳戶申請電子交易之客戶數(含

首次辦理及舊戶新增電子交易)。(以 ID歸戶) 

4. 「A2.迄去年底基金電子交易總戶數」：非臨櫃交易總戶數，如網路、語音、

電話、ATM及 APP等。(以 ID歸戶) 

5. 「B1.年度全體新增基金開戶數」：於信託業係指信託帳戶開戶數。(以 ID 歸

戶) 

6. 「B2.迄去年底全體基金總戶數」：於信託業係指信託帳戶總戶數。(以 ID 歸

戶) 

7. 「A3.年度基金電子交易總申購金額」： 

(1) 應包含轉換交易金額，轉換交易應分別計入總申購及總贖回金額中。 

(2) 基金交易金額認列時點：採基金交易日(非淨值日或撥款日);外幣計價基

金，匯率可自行採用一致性計算基準即可。 

(3) 金額：於信託業係採「信託本金」計算。 

8. 「B5 全體年平均基金規模」：指銷售機構每月底基金資產存量之平均數，於

信託業係以每月底的投資基金之信託本金存量加總除以 12計。本項數字應與

其後所報如近 5 年度基金規模、各類型基金規模或手續費前後收基金規模之

加總數字相符，系統將以第一筆輸入之數據為基準自動檢核，倘有不一將拒

絕儲存，請於輸入前先行檢核各項數據之一致性。 

9. 本表之年度全體基金總申購金額、年度全體基金總贖回金額、全體年平均基

金規模，應與其他項目之年度總申購金額、年度總贖回金額、年平均基金規

模之合計數相同，例如下三欄位之數字應相同： 

(1)表一、基金交易電子化情形之全體年平均基金規模。 

(2)表三、近五年之年平均基金規模變化之當年度年平均基金規模。 

(3)表四、基金銷售多元性(一)以基金類型區分及(二)以手續費區分之年平

均基金規模之合計數。 

10. 填報欄位為數字者，至少要填”0”，不得空白。（下同） 

11. 表格中有"Σ"符號之欄位，於網路申報時會自動計算，請複核。（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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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金申贖資訊傳送自動化： 

備註： 
1、透過集保基金資訊傳輸平台傳送境外基金申贖資訊者，本欄指境外基金機

構於集保之機構代號數。集保基金「資訊傳輸」平台非基金「交易」平台，

二者有別，勿混淆。 
【釋例】 

(1) A銀行銷售 5家投信／總代理基金，申贖資訊傳送方式分別為 3家採集保

平台，2家採傳真，故應填電子 3，非電子 2。 

(2)於投信／總代理之直銷而言，係屬內部傳送，若係接單後直接輸入電腦即

完成交易，可視為電子方式，故應填電子 1，並說明”內部系統傳送”。 

(3)本項數字至少應為 1，因至少簽有一份銷售契約或如前項之直銷情形，故

不得為 0。 

2、其他方式請另說明其內容。 

3、依金管會 108年 12月 18日金管證投字第 1080334983號函新增。 

 

三、近五年之年平均基金規模變化： 
(金額單位:新臺幣百萬元) 

年平均基金規模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 

境內基金      

境外基金      

備註：已申報過自評者，系統會自動帶出前 4 年至前 1 年之歷史資料(不可修改)。 

傳送 

方式 

電子方式 非電子方式 
合

計

(Σ) 
集保基金

資訊傳輸

平台 
SWIFT 其他 

(註 2、3) 

傳真、電

子郵件

或其他 

仍未採自動化傳輸基金申贖

資訊之原因 
(註 3) 

境內基金- 

投信公司數 
    

□公司內部系統開發成本高 

 

□集保基金資訊傳輸平台收費高 

□SWIFT收費高 

□交易金額、筆數低，無採自動化

之需求。 
□其他(請說明)           

境外基金- 

境外基金 

機構數
註 1
 

    

□公司內部系統開發成本高 

 

□集保基金資訊傳輸平台收費高 
□SWIFT收費高 

□交易金額、筆數低，無採自動化

之需求。 
□其他(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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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基金銷售多元性 
（一）以基金類型區分： 

 (金額單位:新臺幣百萬元) 

境內基金類型 

項目       

股票

型 

固定收益型 平衡型

及多重

資產型 

貨幣市

場型 
(註 4) 

其他

類型 

合計
(Σ) 一般債 非投資

等級債
(註 3) 

銷售基金檔數(註 2)        

年度總申購金額        

年度總贖回金額        

年平均基金規模        

(不含 MMF)基金贖

回週轉率(Σ) 
- - - - - - 

 

(不含 MMF)基金贖

回週轉率高於整

體市場週轉率之

原因(註 5) 

 

 

(金額單位:新臺幣百萬元) 

境外基金類型 

項目       

股票

型 

固定收益型 平衡型

及多重

資產型 

貨幣市

場型 
(註 4) 

其他

類型 

合計
(Σ) 一般債 非投資

等級債
(註 3) 

銷售基金檔數(註 2)        

年度總申購金額        

年度總贖回金額     (A1)  (A2) 

年平均基金規模     (B1)  (B2) 

(不含 MMF)基金贖

回週轉率(Σ) (註 6) 
- - - - - - 

 

(不含 MMF)基金贖

回週轉率高於整

體市場週轉率之

原因(註 5) 

 

備註： 

1.提供年底架上之可供銷售基金。 

2.多級別基金視為 1檔。 

3.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係指本公會「會員及其銷售機構從事廣告及營業活動

行為規範｣第十條所定義之「以投資非投資等級債券為訴求之基金｣。 

4.依金管會 107年 8月 24日電子郵件指示，增列贖回金額及貨幣市場型等欄位。 

5.依金管會 108年 12月 18日金管證投字第 1080334983號函新增，於每年 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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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申報結束後，另以電郵通知符合條件者進行第二階段之填報。 

6.(不含 MMF)基金贖回週轉率之計算方式：（A2-A1）/(B2-B1) 

（二）以手續費區分： 

(金額單位:新臺幣百萬元) 

境內基金/項目 手續費前收 手續費後收 合計(Σ) 

銷售基金檔數    

年度總申購金額    

年平均基金規模    
 

(金額單位:新臺幣百萬元) 

境外基金/項目 手續費前收 手續費後收 合計(Σ) 

銷售基金檔數    

年度總申購金額    

年平均基金規模    
 

 

 

五、基金客戶風險承受度： 

【填寫範例】 

客戶風險承受度 (1) (2) (3) (4) (5) (6) 合計 
(Σ) 

名稱 保守 穩健 成長 積極 - -  

客戶數 100 200 400 300 - - 1,000 

比率(Σ) 10％ 20％ 40％ 30％ - - 100％ 

備註： 

1.請依銷售機構之實務作業分類填報。 

2.客戶數係指已開戶且完成風險評估者，未曾填寫過風險屬性評估表者及專

業投資人等不計入，可與【一、基金交易電子化情形】之基金交易帳戶數

不同。 

3.如客戶已超過一年未重作風險承受等級評估，則以客戶原風險等級歸類。 

4.銷售機構風險承受等級依銷售機構之實務作業分類填報，例：僅分「保守」、

「穩健」及「積極」三類，只需填報三類。並依風險由低到高自左(1)而右

依序填報，不得跨欄填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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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客戶申訴處理品質： 

(一)銷售機構自行處理客戶申訴案件之結案時間及件數 

結案 

時間 

5 日(含)

內結案 

6日到15

日(含)

內結案 

16 日到

30 日

(含)內

結案 

31 日以

上結案 

尚未 

結案 

總案 

件數(Σ) 

件數       

 

 

(二)客戶向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心申訴案件之件數 

處理情形 已結案 尚未結案 總案件數(Σ) 

件數    

 

 

(三)客戶訴訟案件或其他處理情形之件數 

處理情形 已結案 尚未結案 總案件數(Σ) 

件數    

備註： 

1.結案時間以日曆日計算。 

2.如案件係由銷售機構先自行處理，後續又進入評議中心，兩邊均列入計算。 

3.客戶向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心提出之案件，申訴及評議兩類案件皆需

計入。 

4.主管機關交辦之民眾陳情案件，歸類為銷售機構自行處理案件。 

5.客訴案件係指涉及基金交易之案件。 

 

 

 

申報日期： 

填表人及聯絡方式 

職稱及姓名：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 
電子郵件：____________________ 
 


